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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審 查 標 準 

中國文學系 

一、申請資格： 

1.須修畢上下兩學期大一國文，且成績均達七十分(含)以上。 

2.原系當學期成績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含）以上不及格。 

3.在校期間未受兩小過(含)以上之處分。 

二、轉系學生須提交備審資料，經本系審查通過，參加面試。 

三、須提交之備審資料如下： 

1.轉系說明一份（說明轉系原因，並繳交自傳）。 

2.本校國文任課老師推薦信一封。 

3.大學成績單一份。 

4.有助資格審查之作品或資料。 

英美語文學系 

一、繳交轉系說明信（說明轉系原因並提供個人專業能力自評）。 

二、繳交成績單一份。 

三、繳交個人英文作品一至二篇。 

四、繳交老師推薦信一至二封。 

五、初審通過者，方能參加英文筆試及口試。 

六、申請須知 

1.申請者為一年級學生，須檢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之成 

績單（未參加學測、指考及統測者免繳）。 
2.申請者為二年級學生，須已修習英文系課程一門以上，且所修成績至 

少一門以上及格。 

法國語文學系 

一、須修習大一國文、英文上下學期，且所修成績無不及格，各科兩學期平 

均均各達七十分。 

二、有法文學習背景者為優先考慮，須提出法文學習證明文件。 

三、轉入三年級學生需至少曾修習 8 學分法文課程。 

四、繳交本校及本系轉系申請表各一份。 

五、面試通過。 

 

 

 

 

 

 

 

文學院學士班 
 

一、申請資格： 

1. 在校期間未受小過（含）以上之處分。 

2. 本班不收三年級轉系生。三年級學生申請轉入二年級者，至少須曾修習 

本班當屆「應修科目表」所列之一門課；但共同必修課不計。 

二、轉系學生須提交書面備審資料，經審查通過者，參加面試。但本班保留不

經面試逕行錄取之可能性。 

三、本班之教育宗旨為基於人文的跨領域知識學習及應用，所跨之領域包括文

學院內的文史哲藝領域，也可涉及更廣義的人文與科學，而應用則特別重

視以科技工具回應國際社會議題。 

四、須提交之備審資料如下： 

1. 在校成績單（含班級、年級名次供參）。 

2. 學生自述：重點是陳述自己的學習性向適合本班教育宗旨的理由，並盡

量提供有助審查的佐證資料。若有推薦函，應在自述中列出函件份數，

並介紹推薦人。 

3. 推薦函（選備）：無固定格式，請推薦人說明自己與學生的關係，此推薦

函的重點是作為學生自述的支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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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談是為確認學生提交之書面資料，並了解學生轉系動機及生涯規劃。 

數學系 

一、外系轉入二年級學生須修習微積分上下學期，且所修成績上學期須及格。 

二、外系轉入三年級學生至少須修習微積分上下學期，且所修成績上下學期均 

    須及格。 

三、本系 2組互轉不受前述條件之限制。 

四、申請轉入或轉組之審查標準由本系審查申請者成績及相關資料，擇優錄取。 

物理學系 

一、申請資格： 

 1.轉入二年級者，至少須修習普通物理兩學期(或本系大一力學與電 

磁學)及微積分兩學期，且所修成績均須及格。 

  2.轉入三年級者，除前述學科必須及格外，應用數學（或工程數學）、熱物

理、量子物理亦須及格。 

二、本系審查轉系學生，以成績、相關資料審查及口試結果決定是否錄取，兩 

項成績之比重由系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化學學系 
一、轉入二年級者，須修習普通化學及微積分至少一學期且兩科成績均須及格。 

二、本系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光電科學與工程 

學系 

一、招收年級及名額 

（一）年級：二、三年級 

（二）名額：依學校相關辦法訂定 

二、申請資格： 

1.轉入二年級者，須普通物理、微積分至少須修過一學期且成績須達六十分
（含）以上（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 

2.轉入三年級者，除須滿足前述二年級申請資格外，另必須修過電路學、電子
學、電磁學三科之一與工程數學的相當課程至少一學期且成績須達六十分（含）
以上（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否則應申請轉入二年級。 

三、評分標準： 

1.各學期之班級名次佔分50％（多於一學期以上，取其平均分數） 

                  (班級人數)–(名次) + 1 

計算方法＝50 ×───────────────── 

                班級人數 

2.審查成績佔分50％，審查成績由各招生委員會按申請者個人資料(含成績單 

 及其他有助審查資料)評分之分數平均之。各委員之審查分數宜介於六十分 

(含)與九十分(含)之間，如有低於六十分或高於九十分者由給分委員特案說 

明，並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討論決定該考生分數。 

四、三年級降轉二年級之條件：       

依據申請人之申請資料，本系招生委員會經討論得決定該生是否降轉二年

級。 

理學院學士班 

一、轉入二年級學生須符合以下標準： 

1.應繳交文件：轉系申請表、上學期成績單、名次證明及本學期修課表。 

2.必須確定選擇之專長領域(由數學、物理、化學、光電科學與工程、生醫科

學與工程及生命科學六類領域中擇一)且將選定之專長領域名稱填寫於轉系申

請表中的組別欄內。 

3.除各專長領域另有修課規定外，其餘者必須修習微積分至少一學期且成績及

格，以及修習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普通生物三科擇一至少一學期且成績及格。 

4.各專長領域另有修課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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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領域:須修習普通化學一學期及普通化學實驗一學期且成績及格。 

5.由本班班務委員會審查申請者成績及相關資料，擇優錄取。 
二、本班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化學工程與     

材料工程學系 

轉入本系二、三年級者，至少須修習普通物理、微積分及普通化學各一學期，

且所修成績均須及格。 

土木工程學系 申請轉入之審查標準由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查成績及相關資料，擇優錄取。 

機械工程學系 

一、外系申請轉入二年級之審查標準： 
 1、物理、微積分學期成績各達 70 分以上（若原系必修學期數為一學期， 

則以一學期成績採計；若原系必修學期數為上、下學期，則以上下學 

期各別成績採計）。 

 2、未受大過或累積三個（含）以上小過之處分。 

二、外系申請降轉二年級之審查標準： 

1、無二科(含)以上不及格者。 

2、過去二年數理有關專業科目(見附註二)須全部及格。 

三、外系申請轉入三年級之審查標準： 

1、無二科（含）以上不及格者。 

2、過去二年數理有關專業科目（見附註二）須達 70 分以上。 
四、本系之轉組標準 

1、大一升大二轉組標準：微積分、普通物理各達 60 分。 
2、大二升大三轉組標準： 
（1）光機電工程組:工程數學、電路及電子學各達 60 分。 
（2）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靜力與材料力學、材料科學各達 60 分。 
（3）設計與分析組:熱力學、動力學各達 60 分。 

工學院學士班 

一、轉入二年級學生須符合以下標準： 

1.須修習微積分、普通化學、普通物理至少一學期且成績及格。 

2.申請轉入之審查標準由本班招生委員會審查申請者成績及相關資料，擇優錄 

  取。 

3.須確定選定之專長領域，包括智慧機械、能源材料、永續防災、綠色科技 

領域。 

4.須繳交自傳與讀書計畫(以個人轉系動機、自我修課規劃、未來前程計畫為

描述重點，10頁為限)一份。 

二、評分標準： 

1.該學年學業之班級名次(佔 40%)：實得分數= 40*(班級人數-名次+1/班級人

數)。 

2 審查個人資料(佔 60%)：審查成績由招生委員按申請者資料(成績單、自傳、

讀書計畫)評定之分數平均之。 

三、本班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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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一、本系審查轉系學生，以書面審查及口試結果為錄取標準，書面審查擇 

    優參加口試，兩項成績之比重由系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二、各學期平均成績(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在原系班上前(含)百分之五十。 

三、申請同學需繳交成績單、自傳(以個性、轉系動機、自我前程規劃、在校 

    期間獎懲記錄為描述重點)、推薦信二封，以及轉系後預定選課計劃表一 

    份。 

資訊管理學系 

一、本系審查轉系學生，以學業成績＋書面審查成績為錄取標準，兩項成績比

重，請見第四項評分標準。 

二、招收年級及名額 

（一）年級：二年級 

（二）名額：依學校相關辦法訂定 

三、申請資格 

各學期平均成績(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在該班排名前(含)百分之七十

五。 

四、評分標準： 

（一）該學年學業之班級名次佔六十％ 

     計算方式：  

 

           班級人數-名次+1 

實得分數＝60 ×                  

             班級人數 

（二）審查成績佔四十％，審查成績由各招生委員按申請者個人資料（含

成績單）評定之分數平均之。 

五、申請同學須繳交成績單和自傳（以個性、轉系動機、自我前程規劃、在校

期間獎懲記錄為描述重點）一份及導師和該系任課教師的推荐信各一封。 

六、錄取：成績核算完成並經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查完畢後，呈送學校轉系審查

會議，錄取名單由教務處公佈。 

經濟學系 

一、申請資格： 

  (1)前一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及格。(請檢附歷年成績單) 

  (2)在校期間未受小過（含）以上之處分者。(請檢附學校獎懲記錄表) 

二、本系審查標準，以書面審查及口試結果決定是否錄取，兩項成績之比重

由系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三、書面審查資料：自傳（以個性、轉系動機與課外活動表現為描述重點）。 

財務金融學系 

一、申請轉入本系學生累計平均成績(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在原系班上前 

   (含)百分之五十。 

二、申請轉系同學需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自傳一份(以個性、轉系動機、 

    自我前程規劃、在校期間獎懲記錄為描述重點)及推薦信二封；大二轉 

    系者，請附上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單(若未參加學測、指考及統測者免繳)。 

三、申請轉入本系者，本系將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後從優安排複試(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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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一、招收年級及名額： 

  (一)年級：二、三、四年級。  

  (二)名額：依學校相關辦法訂定。 

二、申請資格 

 (一)轉入二年級者:至少修過一學期普通物理(或等同普通物理課程證明)及 

微積分，且成績須達六十分以上。 

歷學年平均成績(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在該班排名前百分之五十。 

  (二)轉入三年級者：除須滿足第二條第一款申請二年級之資格外，另必須 

     修過電子學 I、電路學 I、電磁學 I 等三科，以及工程數學-線性代數、 

     工程數學-微分方程、工程數學-複變等三科任選一科，且成績須達六十 

     分以上，否則必須降轉至二年級。 
  (三)轉入四年級者：除須滿足第二條第一款申請二年級之資格外，另必須 

     修過電子學 I/II、電路學 I/II、電磁學 I/II 等六科，以及工程數學-線性代 

數、工程數學-微分方程、工程數學-複變等三科任選二科，且成績需達 

六十分以上。 

三、評分標準： 

  (一)歷學年學業之班級名次(得不含申請當學期成績)佔六十%。 

                               班級人數-名次+1   
     計算方法：實得分數＝ 60 ×                     

                           班級人數 

  (二)審查成績佔四十%，審查成績由各招生委員按申請者個人資料(含成績 
      單及其他有助審查資料)評定之分數平均之。各委員之審查分數宜介於 

      六十分與九十分之間，如有低於六十分或高於九十分者由給分委員特 

      案說明，並經本系招生委員會討論決定該考生分數。 

四、錄取：成績核算完成並經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查完畢後，呈送學校轉系審 
         查委員會通過後，錄取名單由教務處公佈。 

資訊工程學系 

招收年級：二年級。 

申請資格：至少須修習(含當學期)計算機概論及微積分各一學期，且成績均
須及格。 

審查標準： 

歷年平均成績（得不含申請當學期）之班級名次佔 50%。 

     班級人數-名次+1 
計算方式 =50 × ───────── 

班級人數 

審查資料成績佔 50%，審查資料成績由各招生委員按申請者個人資料（含成

績單、資工相關之具體成果：如程式相關獎狀、英文能力證明….等其他有助

審查資料，限制頁數於十頁內）評分之分數平均之。 

通訊工程學系 

 

一、招收年級及名額  

（一）年級：二年級及三年級 

（二）名額：依學校相關辦法訂定 

二、對象 

本校學生至少須修習普通物理及微積分各一學期，且成績均須及格。未 

修習「普通物理」者，申請轉系時須一併檢附曾經或正在修習與其課程內 

容相近或同質性之科目資料。 

三、評分標準： 

（一）申請前各學期學業累計成績班級名次佔 50％。 
班級人數-名次+1 

計算方式：實得分數＝50 ×                         
                                          班級人數 

（二）審查成績佔 50％：須繳交轉系申請說明書（含自傳與轉系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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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審查。 

資訊電機學 

院學士班 

一、轉入二年級學生須符合以下標準： 

1.必須修習微積分至少一學期且成績及格。 

2.申請轉入之審查標準由本班班務委員會審查申請者成績及相關資料，擇 

優錄取。 

二、本班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大氣科學學系 

一、轉入二年級學生： 

1.須修習普通物理及微積分各兩學期，且所修成績均須及格，並經系招生委 
   員會通過。 

2.未修普通物理、微積分學系學生需提供入學考試數學成績備審，並經系招 
   生委員會通過。 
二、轉入三年級學生：除需符合上述規定外，應用數學（或工程數學）亦須 

   及格，並經系招生委員會通過。 

地球科學學系 

轉入二年級學生： 

(1) 須修習普通物理及微積分各兩學期，且所修成績均須及格。 

(2) 未修普通物理、微積分學系學生須提供入學考試數學成績備審。 

轉入三年級學生： 

除須符合上述規定外，應用數學(或工程數學)亦須及格。 

地球科學學 

院學士班 

轉入二年級學生必須符合以下標準並經本班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通過： 

1.必須修習普通物理及微積分各至少一學期且成績及格。 

2.院內互轉不受前項條件之限制。 

3.未修普通物理、微積分學系學生須提供入學考試數學成績備審。 

4.本班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太空科學與 

工程學系 

一、轉入二年級學生： 

1.須修習普通物理及微積分各兩學期，且所修成績均須及格，並經系招生委員

會通過。 

2.未修普通物理、微積分學系學生須提供入學考試數學成績備審，並經系招生
委員會通過。 

二、轉入三年級學生：除須符合上述規定外，應用數學（或工程數學）亦須 

及格，並經系招生委員會通過。 

客家語文暨 

社會科學學系 

一、轉系說明一份（說明轉系原因）。 
二、成績單一份。 
三、轉入學生須修習「大一國文」、「大一英文」上下學期，且所修成績無不及

格。 
四、面試通過。 

生命科學系 

一、曾修習本校微積分、普通化學、普通物理、普通生物學(四選一)一學期且 

成績及格。 
二、轉入二年級學生須符合以下之一標準： 
    1.一年級須實得至少 32 學分 
    2.二年級須實得至少 64 學分 
三、本系三年級不收轉系生。 
四、由本系招生委員會審查申請者之資料，並決定是否錄取。 

生醫科學與 

工程學系 

一、招收二年級學生。本系不招收三年級。 
二、申請時前一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須及格。 
三、至少須修習微積分、普通化學及普通物理各一學期，且所修成績均須及 
    格。未修上述科目之學系學生，須提供入學考試數學及自然相關科目成績

備審，並經系務會議通過。 



學    系 審 查 標 準 

四、其他必選修課程是否可抵免由課程委員會個案討論決議處理。 
五、申請者須繳交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單（若未參加學測、指考及統測者免 
    繳）、歷年成績單與自傳（含轉系動機及意向）。 
六、由本系系務會議審查申請者成績及相關資料，擇優安排面談並決定是否 
    錄取。 

 
 

附註一：各學系得將操行成績併入審查標準項目。 

附註二：他系申請轉入機械工程學系之數理有關專業科目表。 

數學系 普通物理、代數、微積分、高等微積分、微分方程 

物理學系 力學、應用數學、普通物理、微積分 

大氣科學學系 普通物理、微積分、應用數學、流體力學(大氣組)、力學(太空組)熱

力學(太空組) 

地球科學學系 普通物理、微積分、力學、應用數學 

土木工程學系 普通物理、微積分、應用力學、流體力學、工程數學、材料力學 

化學工程學系 普通物理、微積分、工程數學、物理化學 

電機工程學系 普通物理、微積分、工程數學 

管理學院各學系 微積分 

 


